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家長教師會
《2009-2011家長校董選舉》

【選票】

投票規則

· 請依下列各部分的指示，填妥選票；
· 請於5月22日《投票日》上午8時15分至下午2時正內投票；
· 填妥後請將選票對摺，放入「投票信封」，並加以封口，然後親自或委託代辦人把「投票信封」投入票箱，或由子女把「投票信封」交回班主任；

· 請勿塗污選票或在選票上劃上其他記號，否則選票便會作廢。
· 請在下列的候選人名單中，選出〈 1 〉位閣下屬意出任家長校董的候選人，在其姓名後之方格內加上「(」。

	編號
	候選人姓名
	「(」

	1
	張英傑
	

	2
	陳美娟
	

	3
	林秀欽
	

	4
	劉行舟
	


